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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典型疑难案例精·选·精·析》案例精选于检察机关所办理的各类刑事案件。
案例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既有备受社会关注的大要案，也有案情复杂、定性困难、适用法律分歧意
见大的疑难案件。
《刑事典型疑难案例精·选·精·析》每个案例由办案一线的检察官对事实认定、性质确定、法律适
用进行条分缕析，体现了法律理性，实现了法律与案件、法律与生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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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刑法总则部分共同故意伤害案件中打击错误与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以刘某某、苏某故意伤害案为视
角在共同故意伤害犯罪中，由于选择侵害对象错误导致错伤同伙致死的行为，民间属于“失手伤人”
、“失手杀人”之说。
司法实践对此有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两种意见。
笔者认为，刑法保护的法益，并不因法益主体差异而改变，体现了刑法的平等保护理念，故此种行为
应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认定。
参与预备而不参加实行能否认定为犯罪中止，司法实践也有分歧。
笔者认为，参与预备而不参与实施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而应以其他共同犯罪人的实行状态
和结果来认定。
共犯与身份犯罪之定性分析--以万某某、黎某某案为视角本文选择一起曾轰动全国的矿难事故，对国
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渎职共犯问题进行法理研究。
在这起矿难事故中，县领导指使民营矿山企业领导人隐瞒死亡81人特大矿难事故，后者则部署和实施
了一系列隐瞒事故的行为。
县领导构成滥用职权罪无可争议，但受指使的民营矿山企业领导人对此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呢？
笔者认为，从法理上看，其前提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形成读取犯罪的共犯关系；如
果不存在这种共犯关系，则民营矿山企业领导人不承担刑事责任。
在这起矿难事故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关系，犯意与行为密
不可分，分别以滥用职权罪教唆犯和帮助犯的形式出现。
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行为的认定--析苏某职务侵占案一般人员以银行高息揽存方式欺骗帮助储
户到银行存款，并向银行工作人员给予好处费而获得帮助将储户存款转入其控制的账户，占为自有。
司法实践最终以“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均判以职务侵占罪。
笔者通过这样一个案例，研究了身份犯与非身份犯成立共同犯罪的实践认定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任意共犯还是必要共犯，主观上都必须有犯罪合意，且与犯罪实行行为紧密联系，
犯罪合意缺失与偏差则不能成立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犯，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分别定罪。
“部分犯罪共同说”的个案分析--孙某等人共同犯罪案孙某对两名同伙说帮助他追讨赌债，赌债是乌
有，实质是要实施抢劫。
作案者之间的犯意内容出现了部分偏差，对帮助追讨赌债的两名同伙应如何处理？
通过一个案例，笔者运用“部分犯罪共同说”观点来阐述刑法对待多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个别化适用方
法，认为对帮助追讨赌债的两名同伙实施的非法拘禁行为，在作案者中存在共同犯意重合，应以非法
拘禁论处；孙某借助两名同伙的拘禁行为以实现其抢劫犯意，应以抢劫罪论处。
浅议复合型犯罪的罪数论定--以草某某等人诈骗案为视角当代社会，电信网络给人们提供很多生活与
工作的便利，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它。
利用电信网络设施及其空间资源实施犯罪，与传统犯罪有所不同，即通常出现数个涉罪行为的分离或
竞合。
如何认定和处理这类案件，是刑事理论与司法实践遇到的新问题。
笔者通过一件发生在电信网络领域的犯罪案件，研究了司法实践如何论定复合型犯罪的罪数问题，特
别是探索了罪数论定的路径，为司法实践提供分析思路，也为理论研究提供研究的思维方法。
法律适用解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初探--以甘某非法买卖危险物质案为例一名3岁幼儿误食了用毒
鼠强等剧毒物质浸泡的玉米粒致死，这些玉米粒是从县城圩场上购买的“灭鼠药”，这种灭鼠药的制
造和出售是一名农民所为。
这个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
笔者运用2003午“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
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论证这个问题，并对法律适用解释在案例中的运用方法进行
分析。
浅谈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以易某某过失致人死亡案为援引刑法中因果关系历来是司法实践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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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
⋯⋯刑法分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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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分清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之所以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其是事实因果关系的一种，而事实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
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是一般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般的事物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是刑
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基础。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只有进行刑法上的价值判断才能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产生法律后果。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就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客观上可以找到与其相对应的事实因果关系，但不是所有
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都能够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确定个案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必须先从确认后的案情中寻找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然后以此
为基础确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具体到本案中，被害人韦某跳江溺水死亡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犯罪嫌疑人易某某的一系列言行。
从哲学意义上说，易某某的行为与韦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这种事实上的因果
关系能否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还要考察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性。
就本案的具体案情而言，易某某的行为与韦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应当具有相当性，因为被害人韦某的跳
江溺水死亡结果没有超出一般人的预见，更没有超出行为人易某某的预见。
因此，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易某某的行为与被害人韦某的死亡结果之间成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4.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等于认定刑事责任。
上文我们已经阐明了认定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
础，但是不能当然地认为只要确认了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就等于认定了行为人
要为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认定某种行为与某种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是确立了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特定的危害结果。
一方面，行为人的行为与所造成的结果在法律上是什么性质，在刑法上属于何种类型，这不是因果关
系所能解决的问题，还需要根据刑法的规定来进一步判断；另一方面，应否承担刑事责任不仅取决于
客观事实，还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具备犯罪主体要件、是否具有辨别控制能力和对自己的行为及所造成
的结果的心理状态等，因为在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可能还缺少犯罪主体要件或者犯罪主
观方面要件等，因而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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